
广西壮族自治区 

自然资源厅文件 

桂自然资发〔2019J 57 号 

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

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 

各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

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) 1 号）“加快推进宅

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力争 2020 年基本完成”的精神和

国家“十三五”’有关目标任务，根据《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

记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

登记函〔2019) 6 号）要求，加快推进我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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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如期完成任务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工作目标 

结合第三次国土调查，充分利用全区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 

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已有成果，全面开展全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

记工作。到 2020 年底，完成全区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，农村宅

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登记颁证率 90％以上，基本实现“应登尽

登”，各级农村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基本建成，初步实现数据汇交， 

农村不动产纳入不动产登记日常业务，基本实现不动产登记城乡

全覆盖。 

工作任务 

（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。各地要以未确 

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为工作重点，结合本地实

际，坚持需求导向，按照《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指南》的要

求，以满足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需求为目的，按照总调查的模式， 

因地制宜选择多种不同的调查方法，实现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全

覆盖。对于尚未开展权籍调查的，要选择符合实际的权籍调查方

法和技术路线开展权籍调查，完成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；对于 

已完成宅基地、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调查但没有完成农房调查的， 

要补充开展房屋调查，完成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；对于已完成

房地一体权籍调查且具备登记条件的，要完成房地一体的不动产

登记。 

（依法依规办理登记发证。各地要严格按照《不动产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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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《不动产登记

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以及“国土资发〔2011 J 178 号”“国

土资发〔2016) 191 号”’等政策文件要求，做到“权属合法、界址

清楚、面积准确”，依法确权，规范登记，严禁通过不动产登记

将农村违法用地合法化。各地要取消无法律法规无依据的环节， 

精简申请材料，按照“应发尽发、能发尽发”的原则颁发不动产权

证书。条件允许的地区，可将不动产登记收件网点延伸到乡镇、 

到村委；鼓励各地组织权利人以村组为单位集中申请，批量受理、 

审核、登簿、发证。对于已登记的农村宅基地、集体建设用地， 

按照“不变不换”的原则，之前颁发的证件继续有效，不再重新登

记。已组织完成房地一体权籍调查的，可以换发房地一体不动产

权证书。对于宅基地已登记、农房没有登记，群众有换发不动产

权证意愿的，申请人可提交农房补充调查信息，向登记机构申请

办理不动产登记。对于农村不动产流转、抵押以及各类农村改革

试验、试点地区，需办理不动产权证的，要按照房地一体的要求

办理不动产登记。 

（三）建立完善农村不动产登记数据库。各地要在已有农村

宅基地及集体建设用地数据库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数据

库标准（试行）》及已有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的要求，建立完善

农村不动产登记数据库，及时将不动产权籍调查信息录入数据

库，实现数字化管理和信息化应用，并结合日常调查做好数据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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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更新维护，确保权籍调查成果的现势性和准确性，满足农村不

动产登记日常管理要求。各地要按照不动产登记信息互通共享的

要求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衔接，推动农村不动产数据信息的

互通共享，确保农村不动产数据准确入库，快速查询，互通共享， 

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基础保障。 

（四）妥善处理农村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。各地要结合现实、 

尊重历史，妥善处理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中遇到的历史遗留问

题。针对“一户多宅”、缺乏土地权属来源材料、超占面积等问题， 

按照“国土资发〔2011) 178 号”“国土资发〔2016) 191 号”等政

策文件规定处理。对于符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求的农村

宅基地混合用途但符合“一户一宅”的，原则上按宅基地用途认

定。对于农村不动产登记涉及继承、分家析产、婚姻变化等问题， 

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、行政调解等方式，综合运用司法公证、律

师鉴证等方式解决，不得增加群众负担。对于城市规划区范围之

外，合法取得但没有规划条件的宅基地上的农房，属于《城乡规

划法》实施前建设的，办理登记时可不提供房屋符合规划或建设

的相关材料；属于《城乡规划法》实施后建设的，经村委会公告 

15 天无异议的，办理登记时可不提供房屋符合规划或建设的相

关材料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按照自然资源部的工作部署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分年度分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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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推进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。从 2019 年下半年起，利用 1 

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全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；2021 年

以后，通过补充完善的方式逐步实现全区全覆盖的工作目标。 

（一）资料收集、权籍调查阶段（2019 年 10 月・2020 年 6 

月）。各地要摸清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情况，收集、整理相

关资料，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，与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、最新的

高分辨率影像及其他相关资料叠加分析，并全面开展权属调查和

测绘等发证基础工作。 

C二）公示公告、登记发证阶段（2020 年 6 月～2020 年 10 

月）。各地在资料收集、权籍调查的基础上，对有关成果进行审

核、公示公告、入库和登记发证工作。同时，做好农村不动产权

籍调查档案资料的归档、管理和应用工作。 

（检查验收、工作总结阶段（2020 年 10 月～2020 年 12 

月）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将按照相关检查验收办法重点对各市的

成果进行检查验收；各市要参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的检查验收要

求，落实对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的检查验收工作。 

（补充完善、全面覆盖阶段（2021 年后）。通过补充完

善的方式逐步实现全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全覆盖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履职尽

责，提请政府将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列入政府工作目标任务，切

实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强化与财政、住建、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沟通 



协调，建立工作机制，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，积极动员农民群

众积极参与，扎实有序推进本地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工 

作。 

（落实经费保障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按照中央、 

自治区相关文件要求，将确权登记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切实

保障工作开展。对由政府组织开展的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所

需经费，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 

（强化督促指导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将强化对农村不

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督促指导，对工作推进不力、进度滞后、工

作质量差的地区予以通报、约谈和重点督导，并组织好验收总结

工作；各市也要加强对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的督导和验收工作，及

时研究解决有关问题，确保按时完成目标任务和工作成果质量。 

（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地要在摸清农村不动产的基础上， 

建立工作台账，实行挂账管理。同时，要完善工作进度月报制度， 

每月末及时填报工作进度表，逐级汇总上报。各市要在 2020 年 

6 月底和 11 月底前分别将工作开展情况和工作总结以书面形式

报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。 

（做好宣传工作。各地要通过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网

络等媒体，加强宣传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不动产

确权登记工作的重要意义、工作目标和法律政策，争取广大农民

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，提高农民群众主动配合和积极申请

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积极性，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工作氛围，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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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工作顺利推进。 

附件：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指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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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农村不动 
	

人想八压、咨沉了， 

为贯m落实《中共中央 鬓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 

“三农”工作豹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)1号 ) “加快推进宅基地使用

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力争2020年基本完成”’要求和国家“十三五”有关

目标任务，稳妥推进农村不动产权籍 i k，推动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

任务按期完成，根据不动产权籍调查有关政策和技术规范，特制定本 

指南。 

（一）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及地上房屋等建（构）筑物均未开

展过权籍调查的，应按本指南开展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籍调查； 

（二 ) 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已完成地籍调查、尚未登记，其地

上房屋等建（构）筑物尚未开展权籍调查的，应按本指南对宅基地和

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调查成果进行核实，并对房屋等建（构）筑物开展

补充调查，形成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； 

（三）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尚未开展地籍调查，其地上房屋等

建 ( 构）筑物己经登记的，应按本指南开展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地

籍调查，并核实房屋产权登记信息，形成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籍调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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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）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已完成地籍调查、 rJ未登记的，其

地上房屋等建 ( 构）筑物已经登记的，应按本指南对宅基地和集体建

设 J1地地籍调查成果进行核实，并将其地上熬经登记的房屋等建（构） 

筑物信息落宗，形成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。 

已完成登记的宅基地或集体建设用地，不列入本次权籍调查范IL 
二飞具体要求 

（一）准备工作右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应由县 ( 市、区）政 

村集体经济组织、村民自治组织等基层力量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

人、村民委员会成员或村民代表应参与权属调查，可以根据需要选取

专业狄伍承担不动产测绘工作。在充分做好组织准备和1 传发动的基 

础上，完成技术设计、资料收集、表册与工具j材准备、人员培训等

准备工作。 

（二）预划不动产单元及预编单元代码。可选用大比例尺们 :500~ 
1:2000）的地形图、正射影像黔或已有地籍卿作为基础图件，参考已

有的地籍调查、土地登记等资料，会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 人、村

民委员会成员或村戴代表，在地籍区、地籍子 a界线和集体土地斯有

权界线范围内，划分不动产单元，预编单元代码。 

‘三）权属调查。权属调查是不动产权籍调查的核心，是保障不 

府统一组织，按照总调查的澡 Mk-1[ 	 要充分发挥乡 ( 镇）政府和农 

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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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确权登记颁证的关键。权属调查主要包括：调查核实宗地和房屋

的权属情况、实地指界、设置界标、丈量宗地界址边长和房屋边长及

相关距离、绘制宗地草毅及房屋权界线示意图、填写不动产权籍调查 

表等。 

1．土地权属状况调查 

(1）宗地状况调查。应根据《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》( 试行） 

要求，借助工作底图和权属来源证明材料，结合现场核实，调查每宗 

地的土地坐落与四至． 

(2）宗地权利人状况调查。包括调查核实权利人或实际使用人的

姓名或者名称、单位性质、行业代码、组织机构代码、法定代表人（或

负责人）姓名及其身份证明、代理人姓名及其身份证明等，属于宅基

地的，除了调查记录土地权利人的情况外，还应调查权利人家庭成员 

情况，复印权利人家庭户口簿等资料。 

(3）宗地权属状况调查。调查核实确定土地权属性质、使用期限

等，以及宗地是否有抵押权、地役权等他项权利和共有情况；宗地批 

准用途和实际用途等。 

权利人和宗地界址清楚，黔邻无争议，因不符合相关政策不能子

以确权登记颁证的，可依实际使用情祝记录实际使用人和实际使用范

围，在《地籍调查表》说明栏中，注磷“该权利人为实际使用人，因

不符合 xx 规定暂不予确权登记。”将调查成果录入不动产权籍调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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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库 0 存在权属争议的，划为争议宗，填写杰地权属争议Li书， 

待权属争议解决后再进行不动产权籍调查4 

2.房屋权属状况调查 

(1）房屋权属来源调查4 应依据房屋产权人提供的房屋建设批准

手续、符合规划材料等，以及房屋买卖、互换、赠与、受遗赠、继承、 

查封、抵押等其他房屋产权证明，记录产权人：并将产权证明留复 rJ 

件或拍照留存。产权共有或有争议的，记录共有或争议情况。 

(2）房屋状况调查．宅基地范围内的房屋，调查主要建筑物的建

筑结构、层数、墙体归L 建成年份等。主要建筑物指具有上述合法

权属来源材料、主要用于居住的房屋。附属设施如仓库、圈舍、11房

等不用作权属界线但为水久建筑结构的，可在不动产权籍调查表中简

要记录其相关信息，说明其位置、用途、数量等，集体建设尾地范黝

内的所有房屋等建（构）筑物，按《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》（试

行）相关规定调查4 

3，界址调查 

(1）宗地界址调查。按照《地籍调查规程》 (TD/T1001-2012) 

要求做好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权属调查指界，实地设置宗地界标并

丈量边长和关系夔离，确保宗地权属清楚、界址清晰（界址空问相对

位置关系准确八 

对土地权属来源资料齐全，界址明确，经实地核实界址无变化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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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地，无需重新开展界址调查，只将相关信息记入不动产权籍调查表 

即可。对土地权属来源资料中的界址不明确的宗地、界址与实地有变

化的宗地及无合法土地权属来源资料的宗地，需进行现场指界，开展 

宗地界址调查。 

实地指界前，通过指界通知书、公告、广播、电话、微信等方式

通知指界人，确保土地权利人及相都宗地权利人或双方合法代理人、 

集体经济姐织代表按时到现场指界。指界时，调查员、本宗地及相部

宗地指界人、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应 t1时到场，根据指界人指定的界址

点，现场设置界标，确认界址点类型、位置。指界后，应及时填写地

籍调查表，将实际用地界线和批准用地界线标绘到工作底图上，并在 

地籍调查表的权属调查记事栏中予以说明。 

无论是解析法还是图解法测量界址点，都应采用钢尺或测距仪实 

地丈量宗地的全部界址边长》及其！漆近界址点或明显地物点与本宗界

址点的条件距离或相关距离，条件距离和相关距离无法丈量的，应在 

界址标示表中的说明栏说明原因。 

(2) 房屋权属界线调查 ci 房屋权属界线是指房屋所有权范围的界

线，包括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所有权界线。应实地采用钢尺或测距

仪丈量房屋边长，标注在房屋取界线示意图上，并填写房屋调查表。 

独立成幢的房屋等建筑物、构筑物与宅基地使用权为同一权利人

的，无须开展房屋权属界线调查，只须测量房角点、丈量房屋边长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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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绘在宗地草 I 上。 

建筑物为共有约，如新型农村社这或搬迁上楼等，有户型澎的， 

经核实与实地一致的，按户型图礁定房屋权属界线；无户型黔或户型

澎经核实与实地不一致的，须在房屋所有权人指界下，级分自有墙、 

共有墙或借墙，以墙体所有权范EJ为界，确认界址类型、位L 测t 

界址点和房屋边长，标注在房屋权界线示意图上，并填写房屋调查表。 

4,填写不动产权籍调查表 

按 fl' 《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》 ( 试行）的要求填写不动产权

籍调查表。对集体建iuJ地使用权宗地和宅基地使用权宗地，填写地

籍调查表；如果其上存在房屋，则需填写房屋调查表。如果其上存在

构 ( 建）筑物，则需填写构 ( 建）筑物调查表。 

5$绘铡草图 

应根据宗地和房屋权属状况调查信息、指界与界址点设置情况、 

界址边长及相关距离丈量结果，按概略比例尺绘制宗地草图，根据需

要绘制房屋权界线示意图。宗地草图及房屋权界线示意图必须现场绘

制 ( 可直接在地籍调查表上绘制，也可另附纸绘制 ) 》有基础图件资

料的地区，可持打印的相关澎件到现场，根据指界和实际丈量边长情

况做好现场记录，形成草图、 

（四）不动产测量 

不动产测量包括控制测量、界址点测量、不动产权籍图测绘和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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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量算等， 

L 数学基础 

平面坐标系统采J4J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滩扒果采用其他坐标系， 

应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建立转换关系。高程系统采用“1985国家高 

程基准”。 

2. 控制测量 

可根据需要确定是否开展。 	长不测量界址点坐 

标的地区，可不开展控制测量， 

3．宗地界址点测量 

各地为满足本次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任务，充分兼顾宅墓地制度改

革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需要，可统筹考

虑本地区的基础条件、工作需求和经济技术可行性，因地制宜地选取

合适的测量方法。原则上，同一地区内可以采用多种测量方法共润开 

展工作。 

解析法。对于工作基础和经济条件较好、技术力量较强的地区或

调查精度影响土地产权人切身利益的，介各类农村改革试点、征地拆

迁地区等，可采用解析法测量，即手i岸测量仪器买地获取宗地界址点

精确坐标，绘制权籍图，提取宗地面积等要素信息。 

图解法。利用时相较新、分辨率优于02米的正射影像黝，已有大

比例尺（不小于1:2000）地籍图、地形图等资料在图上采集界址点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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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，实地丈量界址边长，形成权籍黔，并计算宗地面积等婴素信息‘ 

勘丈法。对于经济条件较差、偏远地毅或分L 独立的宅基地和

集体建设 J4J地，或不动产生命周期较短，建筑物、构筑物更新速度较

快，ThdJ查精度不影响权和人切身利益的，在确保宗地权属清楚、空 

r]相对位置关系准 hi前提下，可采用更为简便易行的方法，如通过

实地设置宗地界标，确定界址点位置，钢尺丈量界址边长并计算宗地 

面积。 

4, 房屋测鬓 

(1）对于已颁发房屋产权证的，经核实权利人未发生变化，房屋

未进行翻改建豹，只需将房屋登记的相关信息与宗地权籍调查成果－ 

并录入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中，无需重新开展测L 
	 : 

(2）新型农村社这或搬迁上楼等高层多户的，已有户型澎经核实 

无变化的，通过户型圈获取房屋内部边长，没有户型图的需实地测量。 

(3)房屋测I可结合实际需求，选用解析法、1411解法测量房角点 

坐标，也可采用勘丈法钢尺丈I房屋边长。 

(4)无法丈量房屋边长的，应丈I至少两条房角点与界址点或房 

兔点与相邻近地物的相关距离，便于间接解算房屋边长和房屋面积。 

孰 精度指标 

界址点和房角点测量豹精度要求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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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解析界址点（房角点）的精度 

一一聚～ 
别 

角对于邻近控嘟点的点位谈差，相邻界址点或房角点润夔曝携（测＊ 
栩名。 	’ 	 兄升偏关成「 

士截0 

注；攀显界址点或 

到0.0   
川生0 

低于二级，隐蔽界址点精度不低矛汗饭存 

矜v
 

冲、
，司
 

生
 

件
八
 

上
 
土
 

图解界址点坐标的精度与基础蒸件豹北例尺和旗渡紧密相关吟图 

解 法获取界址点坐标和界址点滩距的精度规定见表2、表3和表4乃 

瘾2 赓解界址点精度缭标  (金野外数字测L:1) 

允许误差 (mm) 

，攀  iif1W1 iYi?t0i 翼篡、，。、：,..03。地』， 	06t.  4 	ltUl(. rti 	 L;'1.5 f' 

表3 澎解界 IL点精度指标（数字编绘法成图） 	一 

攫主夏必：误差 (mm) 

、44I4L 	粼；滋售氛，，、。、户于瓜 1212& 

熟5倍，、、  

顺 粤 r乡谋差哥塑止 
选乃乌 土06 

王0,6  
士0,6 

差 

6 ：一——一三1.2 

t5倍。  

由图解法测量获取的界廿点坐标，不褥雇于放样确定实地界址点

的精确位置，可利用宗地草蒸记载黔实际丈量的界址边长今计算宗地 

面积。  

、一 顶 

4 I:”呼呷竿冷 [ [  k"i (mm) 

1 蒸撰；娥薰、薪：、二； "42 b1t 	 - 0 二、、、～蕊  10I 	 1 1)a  

*0,8 

一 14 一r 



6. 不动产权'lirn绘 

农衬不动产权籍图包括地籍澎、不动产单元图等。其中不动产单

元图主要包括宗地蒸和房产分户图等。地籍图、宗地图测绘按《地籍

调查规程》 (GB/TioOii~2o12)53.3规定。房产分户图在地籍图、宗地

澎的基础主，以不动产单元为单位，编制要求和内容参照《房产测量

规范》 (GB/T17986,1)7.3的规定， 

7．面积计算 

扭）可采蔫坐标法或 
	

盆 饭 

坐标法。采用解析法获取宗地界址点和房瘾点坐标

标法计算宗地和房屋面积。 

几何要素法．采用图解法获 	食偷 

以通过实地丈t的房屋边长和房屋占地范围的几何图形计算面积：如

简单的矩形房屋可以根据量取的长和宽直接计算鑫其面积。 

(2) 宅基地范围内只对其主要建筑物计算建筑面积。可以按《房

产测量规范》要求计算面积，也可以采取简便易行的方式，如以一层

建筑面积乘以层数计算。对于主要建筑物约门廊、阳台、楼梯等设施

面积可根据地方规定或当地习惯计算。 

集体建设用地内的所有房屋及建 ( 构 ) 筑物均应计算面积。 

( 封新型农村社这或搬迁上楼等高层多户的，可直接利用已有的

户面积成果。无户面积成果的可通过户型图 ( 经核实无变化的）或实 

它简易方法的，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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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应在地籍调查表和房屋调查表 4:1说明宗地和房屋Wi积的

方法和过程。 

(五) 调查结果公示。县级以上地方 

集体建设用地和房屋权籍议重约》应终权 	～ 

内进行公示，并在村 
	

或村魏 

员较多的地区，可通 

及利害关系人。公示期不少・  

州
翻
汗沁
 津工I 

C六）数据序建设。产格按照《不 

等技术标准要求建设不动产权籍数据库 

录入数据库，实行电子化管：理。其中， 

以充分利用已有权籍调查

瞥理。界址点坐标应标注；

耀查做好数据库更新维护， 

水登记数据库标准 ( 试行 ) )) 

及时将不动产权籍调查信息

动产瑛（量采用勘义法的，可 

j1J便易行豹方法建库

应 计算方法。结合口常 

现势性和准镶性～ 

立形成农衬房地一I 

工作。省级自然

篆进行验收。 

本指南相关规定 以 

关图件， 

，面积应 

公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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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	2019 年 10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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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

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》 

政策解读 

出台的背景及依据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

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) 1 号）精神和国家“十

三五”有关目标任务，根据《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关

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登记函 

C2019J 6 号）要求，加快推进我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，确保

如期完成任务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了工作方案。 

目标任务 

到 2020 年底，完成全区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，农村宅基地

和集体建设用地登记颁证率 90％以上，基本实现“应登尽登”， 

各级农村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基本建成，初步实现数据汇交，农村

不动产纳入不动产登记日常业务，基本实现不动产登记城乡全覆 

生二 
．卫〕L。 

主要内容 

《工作方案》由工作目标、工作任务、时间安排和保障措施 

4 大部分和 1 个附件组成。明确了从 2019 年下半年起，利用 1 

年左右的时间，通过开展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、办理登记发证、 

建立农村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和妥善处理农村不动产历史遗留问 



题等工作，到 2020 年底基本完成全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； 

2021 年以后，通过补充完善的方式逐步实现全区全覆盖的工作

目标。 十一闷 厂刁’0 

涉及范围 

《工作方案》涉及范围主要是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。 

执行标准 

严格执行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

施细则》以及自然资源部等上级管理部门有关规定和要求。 

关键词诊释 

不动产登记：是指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将不动产权利归属和

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。 

宅基地：是指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、利用

本集体所有的土地。 

集体建设用地：是指乡（镇）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个人投

资或集鱼，进行各项非农业建设所使用的集体土地。 

惠民利民举措 

《工作方案》明确了多项惠民利民举措。如，要求各地取消

无法律法规无依据的环节，精简申请材料，按照“应发尽发、能

发尽发”的原则颁发不动产权证书；将不动产登记收件网点延伸

到乡镇、到村委；鼓励各地组织权利人以村组为单位集中申请， 

批量受理、审核、登簿、发证；按照“不变不换”的原则，之前颁

发的证件继续有效，不再重新登记。《工作方案》还明确了不动

产登记不得随意收费，增加群众负担等相关惠民举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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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旧政策差异 

《工作方案》与以前相关政策相比，更能体现“减证便民” 

惠民利民，更加注重化解农村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。《工作方案》 

要求各地取消无法律法规无依据的环节，精简申请材料。明确了

在不动产登记办理过程中不得随意收费，不得增加群众负担等相

关惠民举措，并针对“一户多宅”、缺乏土地权属来源材料、超占

面积等历史遗留问题，明确了处理的政策文件及处理办法，更加

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群众利益的维护。 

特色亮点 

《工作方案》明确了《城乡规划法》实施前后，缺乏规划或

建设相关材料的农村不动产登记的公告办理程序。即对于城市规

划区范围之外，合法取得但没有规划条件的宅基地上的农房，属

于《城乡规划法》实施前建设的，办理登记时可不提供房屋符合

规划或建设的相关材料；属于《城乡规划法》实施后建设的，经

村委会公告 15 天无异议的，办理登记时可不提供房屋符合规划

或建设的相关材料，彻底解决了农村不动产登记“难办”的问题。 

注意事项 

《工作方案》规定了缺乏规划或建设相关材料的公告办理程

序。但是，也对能通过公告办理的农村不动产登记范围进行了明

确。即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外的农村不动产才可以通过公告的方

式进行公告登记。而对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

用地，则不能简单地通过公告的方式进行登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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